石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25年

第三季度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报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石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章程》《石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监管规定，现将2025年第三季度我社关联交易情况报告如下：

总体情况

截止2025年第三季度，我社认定关联方506名，其中：法人关联方7个，自然人关联方499名。我社向关联方授信余额192户、701笔、7173.36万元，其中：同业授信1户、余额2000万元；贷款及贷记卡191户、余额5173.36万元。占我社第三季度资本净额86919.34万元的8.25%，符合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我社上季度资本净额的50%的规定。

关联交易类型

2025年第三季度，我社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有授信类关联交易（贷款、透支）及同业授信关联交易。

制度建设情况

目前我社印发了《石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石农信发〔2024〕78 号）、《县联社关于印发石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方信贷业务实施细则的通知》（石农信发〔2025〕18号），成立了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明确了委员会主任及委员，并对委员会成员职责进行明确，同时完善了关联方的认定范围、重新厘清了关联交易的管理职责、进一步梳理了关联交易的审批流程和信息披露机制、明确了内部职工关联交易额度及单笔关联交易业务的审批流程和要求，并对关联交易监测、报告进行细化规范，提高关联交易的管理水平。

关联方名录更新

我社按照《石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对关联自然人、关联法人等关联方以及关联交易进行了认定，建立了动态的关联方名单，并按月更新，截止2025年第三季度，我社关联方共有506名。按照穿透原则将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作为自身的关联方进行管理。我社理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非自然人股东按照规定报告关联情况，并承诺向石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报告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报告虚假或者重大遗漏给石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造成损失的，负责予以相应的赔偿。理事会办公室及时向我社相关部门及分支机构公布了理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所确认的关联方，并督促相关人员对知悉的关联方信息保密，不得违反规定将关联方信息用于关联交易管理以外的活动。

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截止2025年第三季度，我社所发生关联交易均为授信类关联交易。发生一笔重大关联交易，授信金额5000万元，交易余额2000万元；发生191户700笔一般关联交易，交易金额5693.02万元，交易余额5173.36元。

六、关联交易管理

（一）授信集中度管理情况。我社对一个关联方的最高授信余额为2000万元，占我社上季度资本净额（86919.34万元）的2.3%，对一个关联法人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为2000万元，占我社上季度资本净额的2.3%，符合：“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我社资本净额10%；对一个关联法人或其他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授信余额总数不得超过我社资本净额的15%”的规定。

（二）利益输送和监管套利情况。我社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条件未优于其他交易，不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融资方式对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况；不存在直接、间接或变相向关联方提供资金用于承接我社的表内信贷资产或投资我社信贷资产收益权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审批权限。按照《石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关联交易按照行业管理部门及我社的有关制度和权限规定完成审批或咨询后，一般关联交易报理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重大关联交易应当由理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提交理事会批准。

（四）对关联交易事项审核情况。我社在开展关联交易前，严格审核，重点关注关联交易的合法合规性，是否属于禁止交易行为或者违反监管政策等情况；关注交易价格公允性，交易条件是否优于我社非关联方同类交易条件；关注授信余额是否超过集中度标准等问题。我社制定了《信息披露制度》及《石阡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在信息披露报告中对重大关联交易逐笔披露，对一般关联交易进行总体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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